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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中華民國九十中華民國九十中華民國九十六六六六年師生杯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年師生杯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年師生杯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年師生杯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倡導正當康樂活動，增進社會善良風氣，鼓勵教育人員善用閒暇，並

聯繫情誼。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台南縣政府、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國立新豐高中 

四、承辦單位：台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 

五、協辦單位：台南縣立仁德國民中學 

六、比賽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廿日【星期五】至七月廿二日【星期日】，計三天。 

七、比賽地點：國立新豐高中足球場 

      台南縣歸仁鄉中正北路一段 148 號。 

八、比賽組別：(一)國小教職員工組 

         (二)國中教職員工組 

         (三)高中職教職員工組（含特殊學校） 

          (四)教育行政人員組 

         (五)男學童組 

              (六)女學童組 

              (七)來賓組 

九、參加資格：(一)台灣省公私立中小學之現職（報名截止日為準）編制內專任教職

員工（含軍訓教官）均可報名參加。 

(二)國小、國中教職員工組以縣市為單位，每縣市每組報名隊數不限。 

(三)高中職部分以各校為單位報名（縣內學校亦可組聯隊），每校以一

隊為限。 

(四)教育行政人員組，以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或社教機構編制內之職員

工，或各級學校校長及主任均可聯合組隊報名。 

(五)男學童組：凡國小學童，年齡在民國 8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皆可報名參加，本年度畢業者未超齡者可以參加。 

(六)女學童組：凡國小學童，年齡在民國 8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皆可報名參加，本年度畢業未超齡者可以參加。 

(七)來賓組：由承辦單位邀請全國各地之精英球隊參賽。 

      ：(一) 本比賽為五人制本比賽為五人制本比賽為五人制本比賽為五人制，，，，教師組比賽時需有兩名以上教師組比賽時需有兩名以上教師組比賽時需有兩名以上教師組比賽時需有兩名以上（（（（行政組需三名行政組需三名行政組需三名行政組需三名））））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在四十五歲以上在四十五歲以上在四十五歲以上在四十五歲以上（（（（民國五十民國五十民國五十民國五十年七月年七月年七月年七月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日以前出生日以前出生日以前出生日以前出生））））之隊員或兩名之隊員或兩名之隊員或兩名之隊員或兩名

以上之女性隊員以上之女性隊員以上之女性隊員以上之女性隊員。。。。 

      (二)代理或代課及服役中教師、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不得參加。 

       (三)借調人員應代表原單位參賽。 

十、報名手續：(一)日期：即日起至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八日【星期五】止，一律以限

時掛號寄送（以郵戮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地點：台南縣仁德鄉民安路一段363號 仁德國中 陳忠雄主任收電話：

（06）2905725  傳真：（06）2895683、2833205 

              (三)人數：領隊、教練、管理各一名，每隊隊員最多報名十二名。 

        (四)每人限報名一組暨一隊，既經註冊，不得任意更改。 

((((五五五五))))報名表內之出生年月日報名表內之出生年月日報名表內之出生年月日報名表內之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服務單位及職務服務單位及職務服務單位及職務服務單位及職務（（（（學生填學生填學生填學生填

*  



 -16-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未填入者未填入者未填入者未填入者，，，，視同未報名視同未報名視同未報名視同未報名。。。。    

十一、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多寡決定之。 

十二、比賽規則：採用國際足球總會公佈之五人制足球規則。 

十三、名次判定：(一)循環制： 

           1.勝一埸得 3 分，敗者 0 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2.兩隊如法定時間結束仍為平手，不延長比賽，每隊各得一分。 

           3.如遇兩隊積分相等時，勝隊佔先，如兩隊比賽平手時，以該

循環賽中勝負球數之差判別，如相同時則以勝球數多者佔先。 

           4.如兩隊以上積分相等時，則以該循環中積分相等之球隊相互

勝負球數之差判定之（排除其餘積分未相等之球隊），如仍未

能判定名次，則以勝球數多者佔先。 

                  5.以上各則仍無法判定時，以抽籤決定之。 

          (二)淘汰制： 

             比賽如和局應休息五分鐘後延長比賽（時間十分鐘），球員不得

離開球場，半場（五分鐘）互換場地，延長賽任何時間，先進

球者為勝，並即結束比賽，如仍無勝負，以踢罰球點球決定之。 

十四、比賽用球：採用審定合格四號標準用球。 

十五、領隊抽籤會議：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假台南縣仁德國中輔

導室（不另行通知），未到者由大會代抽，各隊不得異議。 

十六、附  則：(一)比賽上、下半場各廿分鐘，中間休息五分鐘。 

(二)隊員應攜帶國民身分證（須記載服務單位）或貼有照片之服務

在職證明，或公勞保證或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以備身分核對，

學童組須備國民身分證及學生證。 

(三)隊員資格如有不符規定者，經查證屬實，即停止該隊比賽，已

賽完之成績亦不予計算。 

(四)各隊逾時十分鐘（以大會時鐘為準）未出賽者即視同棄權論。 

(五)凡在比賽中，如有累積二次被裁判黃牌警告或紅牌罰出場者，

應停賽下一場次，並由審判委員議處。 

(六)兩隊球衣顏色相似，影響裁判執法時，排名在後之球隊應更換球

衣。 

(七)比賽一律穿平底鞋，或有顆粒之膠底球鞋，惟不得穿鞋底有鋁釘

類之球鞋下場比賽。 

(八)各隊報名時，請注意患有心臟病或不適合劇烈運動者，應審慎評

估，以保障自身安全。 

(九)各單位請於報名前詳閱競賽規程，如有未符合規定，權益受損，

概由各報名單位自行負責。 

十七、參加人員由服務機關學校核予公（差）假。 

十八、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 

十九、本比賽奉教育部中部辦公室96教中（四）字第              號函核辦。   

二十、台灣省足球協會網站：http://www.tfa.idv.tw  （在”各項活動”中可下載報名表） 


